
济泺路夜市卫生费收得
两名女子每天准时来收，每次3到8元不等，相关部门都对收费
本报记者 申慧凯 实习生 许灵君

■记者调查

两名女“城管”
每天准时收费

7日下午，在4路公交车终点站泺
口卖菜的刘先生向本报反映，每天下
午5时，都有两名女子向泺口站北侧摆
摊的摊主收取卫生费，“这两个人身
穿城管制服，不论刮风下雨，每天下
午5点准时开始收钱，有时开收据，有
时连收据都不开。”尽管两人能开出
印有“泺口集贸综合市场卫生费”的
收据，但刘先生认为摊点并不在综合
市场内，收卫生费有些不合理，希望
有关部门能予以关注。

7日下午3时，记者来到济泺路北
段，在东侧的辅道上，已经有几个水
果摊摆在那里。据了解，每天下午四
五点钟，这里都会集中很多水果、蔬
菜和小吃摊，几十个摊位集中在百余
米长的道路上，附近的不少居民都会
前来光顾。

一名卖水果的摊主表示，两名女
子这几年一直在收费，对此她已经习
惯了，由于她和收费人员混得熟，每
次只收她两元钱，至于这两个人是哪
个部门的，她也不知道。

另一名摊主向记者出示了两名
女子开出的收据，上面显示收费项目
为“泺口集贸综合市场卫生费”，并且
盖有“泺安路集贸市场夜市专用章”，
落款处没有日期，印刷的“泺口居委
会”字样也被抹去。

下午4时50分，两名穿有“城建监
察”字样制服的女子出现在路边，聊
了一会儿后开始收费，不到十分钟，
两个人就把沿街几十个摊点收完了。
这些摊点所交卫生费数额并不一样，
摊点小的只要3元，摊点大的要5到8

元。交费时有的摊主会要一张收据，
有的摊主干脆不要。

■摊主反映

虽然交了费
也不“保平安”

“马路上摆摊确实不应该，但这
里已经不是泺口集贸综合市场里面
了，不应该向我们收费。”刘先生抱怨
说。

对于这项收费，摊主们有的认可
有的反对。其中一个摊点卖菜的夫妻
俩对收费表示理解。据男摊主介绍，
他们两人原来就在泺口集贸综合市
场内卖菜，后来因为附近马路上卖菜
的人越来越多，市场内的生意变差
后，他们也把菜摊搬了出来。

“每天卖菜产生的垃圾不少，交点
卫生费也是应该的，交了钱就不会有
人来赶，做生意比较安稳，我们能接
受。”男摊主说，他和妻子每天卖完菜
都把垃圾扫成堆，方便环卫工人清扫。

不过，更多摊主认为收费不合理，
一对卖水果的夫妻抱怨说，“收了钱也
不能‘保平安’，城管来的时候照样把秤
拿走。”据夫妻俩介绍，尽管他们每天
都交钱，但城管已经拿走了他们四五
个秤，而且每次收的卫生费都不一
样，还可以讲价，“明显是不按规定来。”

■城管部门

占道经营违规
收费更不应该

在两名女子收完卫生费后，记者
上前与之交谈。据她们介绍，她们并不
是城管，只是泺口集贸综合市场的工
作人员，穿着类似城管的工装而已。其
中的短发女子表示，每个摊点收费只

有一两元钱，“白天我们决不允许出
摊，只是到了下午5点之后才来收费。”

不过，她的这一说法在摊主们那
里得不到印证。几名摊主告诉记者，
收费最少也是两三元，没有一元的情
况。

记者随后又联系到了收据上的
落款单位泺口居委会，据居委会的工
作人员介绍，泺口集贸综合市场有专
门的管理部门，收费情况他们并不清

楚，但是收费只能在市场内进行。当
记者提到有泺口集贸综合市场的工
作人员在4路公交车终点站附近收取
卫生费时，该工作人员表示她不知
情，也不由居委会管理。

针对刘先生反映的收费问题，城
管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只会
在指定的摊点内收取一定的垃圾清
理费，在马路上占道经营本身就不符
合规定，收取卫生费更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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蹊跷
去向不知情

在4路公交车终

点站泺口北侧的辅道

上，有一个小型的马

路市场，每天下午四

五点钟都会集中很多

水果、蔬菜摊贩。和摊

贩们一同“上岗”的，

还有两名女“城管”，

两人每天都向各摊主

收取3到8元不等的卫

生费，已经持续了很

多年，摊主们也不知

道被收取的卫生费流

向了哪里。

2012年11月，本报曾连
续对泺安路夜市摊主交卫生
费的情况进行过连续报道。
根据当时的统计，按整条泺
安路约200个摊位、每个摊位
7元计算，泺口集贸市场一天
就能收取1400元，一年下来
就有四五十万元，但是这笔
费用的具体去向并没有人给
出合理解释。

当时，据泺口社区居委
会负责人介绍，卫生费是市
场人员收的，用于支付市场
保洁人员清扫夜市卫生的费
用，并没有上缴居委会。该负
责人认为，“占道市场不取消
的话，还是没有好的治理办
法，摊贩还得交卫生费。”对
于夜市如何治理的问题，该
负责人表示，社区会进一步
研究，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
决办法，既能解决占道问
题，又能让摊贩继续经营。

不过，目前看来，收卫
生费的现象还在继续，范围
也不只是原来泺安路一条
街。2012年11月摊主出示的
收据与今年4月7日摊主出示
的收据几乎一样，后者只是
把“泺口居委会”字样涂掉
了。4路公交车终点站附近的
摊主也表示，收费的都是那
两名穿城管工作服的女子。

与泺安路收费

如出一辙

本报4月9日讯 (记者 叶嘉
利 ) 家住王官庄小区的刘女士
反映，济微路与机一西厂路的交
叉口西边，停满了用于出租的小
摩的和货车，严重妨碍居民出行，
并且容易发生刮蹭，秩序很混乱。

9日上午，记者来到刘女士所
说的路段，在两条路的交叉口西
南角一排商户门前，宽敞的人行
道上停满了挂着“出租”牌子的车
辆，既有八九米长的大货车，也有
小皮卡，还有三轮摩的，甚至还有
一辆小型叉车。原本很宽阔的人
行道，因此变得杂乱无章。从济微
路往南，在白马山南路路口也有
十几辆小货车全都停在人行道上
等生意。

白马山南路上的货车司机邢
进虎已经好几天没有等到生意
了，他说：“以前不是在这里等，别
的地方不让停车，就来了这里，有
时候交警也来管。”他还说，“只要
不停在马路上就好些，停路上会

有交警贴罚单，所以就停人行道
上了。都是自发过来的，长期下来
就固定在这里等生意了。”

除了济微路边自发形成的租
车市场外，段店立交桥往南路边、
山大路边也有很多出租的车辆。9
日下午，记者来到山大路百脑汇
对面，几辆白色的小皮卡随意停
在人行道上等候出租，加之停在
人行道上的运货车辆，狭窄的人
行道显得拥挤不堪。

记者致电济南市交通运输管
理局，一名工作人员说：“这种自
发的货运车辆需要具备三个证
件，即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货运
从业资格证、在所属区域办理的
营运证，否则就是违规的。并且，
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商业纠纷等情
况很难处理。停在路边妨碍交通
的，则由公安交警部门管理。”记
者随后联系到市中区交警大队，
工作人员称会尽快处理违章停
车。

大小货车挤占人行道
路边自发形成的租车市场亟待规范

大小货车扎堆停在人行道上影响交通。 本报记者 叶嘉利 摄

本报2012年11月13日有关泺
安路夜市收费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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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
女子正在向
摊主收取卫
生费。

收据
上的“泺口居
委会”字样已
被涂掉。
本报记者
申慧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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